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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律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公司变更律师事务所的原因

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原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为安徽天禾

律师事务所，现因合作关系调整，公司决定变更律师事务所。公司对原法律顾问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在服务期间为公司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 法律服务表示衷心

感谢。公司自2023年4月起将律师事务所变更为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

二、 变更律师事务所的审议情况

本次变更律师事务所不属于《公司章程》规定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因此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 新任律师事务所的情况

名称：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南路白天鹅国际商务中心A座22楼

四、 变更律师事务所的影响

本次变更律师事务所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合肥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